与本案没有事实关联的其他类案判决书不属于证据法庭应不作为证据交付其他当事人质证——程正昊等诉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生命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判决书字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3民终32号
2、案由：生命权纠纷案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程正昊。
    原告（被上诉人）：程若溪。
    原告（被上诉人）暨程正昊与程若溪的法定代理人（系程正昊与程若溪之母）：谢敏。
     原告（被上诉人）：周素琼。
     原告（被上诉人）：程秀雄。
 被告（被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
[基本案情]
2019年6月18日下午，程杰在丰都县社坛镇地坝嘴村6组吴继华经营的池塘钓鱼，同日3时40分许，程杰手持鱼竿往外行走，当行到池塘栅栏外面的人行路段时，因鱼竿不慎与贯穿于道路上方的10千伏高压线接触，导致程杰触电受伤，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谢敏支付抢救治疗费等293.83元。2019年6月19日，原告谢敏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同月20日该所作出鉴定意见，意见为，程杰系触电死亡，谢敏支付鉴定费16000元。程杰触电现场，经丰都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调查，结论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的10千伏“社永”高压线永冠支线#2杆至#3杆之间的导线对地垂直距离为5.6米，水平距离9.3米。程杰触电路段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且远离该路段设置在电线杆上的警示标志已被禾苗遮挡。
原告程秀雄与周素琼系受害人程杰父母，原告谢敏系受害人程杰之妻，原告程正昊与程若溪系受害人程杰之子女。2014年程杰购买重庆市北部新区新溉路867号3幢1-2住房一套，建筑面积96.27㎡，房屋产权证号为，115房地证2014字第36006，谢敏于2017年4月6日在丰都县三合街道双桂路租房居住生活，程杰死亡前从事货物运输工作。原告程秀雄与周素琼属于从事粮食收购，饲料销售，日用百货零售的个体工商户。
[案件焦点]
高压线致人损害的归责任原则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与本案事实无关联的判决书是否属于证据，是否需要进行质证。
[法院裁判要旨]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二、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1、 责任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结合本案事实，程杰触电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是因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从事10千伏高压线活动所致，且受害人程杰并非故意造成，也非不可抗力导致，为此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责任主体。程杰触电死亡，其自己也存在未尽收折鱼竿，谨小慎微在高压线下行走的注意义务，为此应减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的赔偿责任。池塘的经营者已在池塘周围设置了栅栏，且程杰触电死亡发生在栅栏外的人行路上，对于池塘的经营者而言，已尽了对池塘的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不属于责任主体。综上，结合程杰的过错程度，以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承担损失金额50%的赔偿责任为公平。
2、 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经济损失依法计算。1.死亡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计算，34889元/年×20年=697780元；2.丧葬费为81764元/年÷2=40882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程正昊的生活费计算为24154元÷12月×128月÷2=128821.3元；程若溪的生活费计算为24154元÷12月×195月÷2=196251.2元，小计325072.5元；4.抢救费用据实为293.83元；5.交通费酌定为5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20000元；7.鉴定费据实计算为16000元；8.办理丧事的误工费计算为100元/天×3天×3=900元，其余原告未纳入请求不予计算，以上合计为1101428.33元。按照比例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应承担损失金额为，1101428.33元×50%=550714.17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周素琼、程正昊、程秀雄、程若溪、谢敏经济损失550714.17元；
2、 驳回原告周素琼、程正昊、程秀雄、程若溪、谢敏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826元，减半收取6413元，由原告周素琼、程正昊、程秀雄、程若溪、谢敏负担2565.2元，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负担3847.8元。
[bookmark: _GoBack]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漏列当事人；本案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本案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应否支付精神抚慰金；本案法律适用是否正确。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漏列当事人的问题。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主张应追加鱼塘经营人吴继华及其外侄陈国佳为被告。经查，本案中，程杰受陈国佳邀约前往吴继华鱼塘钓鱼，作为邀约人的陈国佳为善意且对程杰触电身亡并无过错，让其承担民事责任不利于鼓励人际交往，有违公序良俗。作为该鱼塘的管理者吴继华并未收取费用，其让程杰及陈国佳在其管理的鱼塘钓鱼亦为善意且对程杰触电身亡无过错，亦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一审法院不追加二人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本案提交的判决未质证，违反法定程序。经查，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均提交了与本案相似事件处理的判决，但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是独立作出判断，并非依赖任何一方提交的判决作出，故一审法院未予质证不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本案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作为涉案10千伏“社永”高压线永冠支线#2杆至#3杆之间的导线的管理人，对该导线属于高度危险应为明知，必须按照法律及相应的国家规范安装线路，并合理设置警示标志。本案中，虽然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架设的该高压线路经相关职能部门事发后调查确认，符合国家规范的距地高度。其在变压器上也设置了警示标志，但因该标志距离程杰触电地点较远，也较高，不足以起到警示危险的程度。其也在程杰触电的地点附近设置的警示标志，但因其设立在程杰触电地点附近的小路旁的警示标志被该小路旁种植的玉米等农作物遮当，不足以起到警示危险的程度，且本案中其未举示证据证明程杰有故意或其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故应承担民事责任。程杰作为成年人，在钓鱼过程中，应充分观察周围环境，合理采取措施，注意人身安全，避免危险发生，但其却未尽到注意义务，手持未收折的鱼竿在鱼塘栅栏外的小路上行走，因触及上诉人管理的高圧线而导致身亡，自身存在过错。应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一审根据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比例确定上诉人与程杰各自承担50%的民事责任与其过错相适应，程杰应承担的责任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的问题。经查，程杰虽然为农村居民，但事发时，其已在城镇居住生活达一年以上，并有相对稳定的入，并不依靠农业生产经营维持其居住生活需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相应的居住及经营证据，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故一审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应否支持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本案中，程杰在钓鱼中不慎触电身亡。作为其近亲属的被上诉人而言，作为父母亲的程秀雄与周素琼痛失儿子；作为妻子的谢敏痛失丈夫；作为子女的程正昊与程若溪痛失父亲；给其精神造成巨大创伤，应当给予抚慰。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法律适用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因该司法解释已废止，故一审法院不予适用正确。本案系上诉人的高压输电线路致人损害，其范畴为高压作业致人损害，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理。上诉人认为还应适用该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因该条规定的适用情形是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与本案并不吻合，且本案中作为管理人的上诉人并未尽到警示义务，避免损害的发生，故一审法院未适用该条规定处理亦无不当。[image: IMG_256]
窗体底端
综上所述，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60元，由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负担。
[法官后语]
从事“高空、高压……”等属于高危作业，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所谓高危作业，是指导致严重损害的风险，并可能引发大规模损害的危险活动。该活动致人损害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一是实施了高度危险行为，发生了损害后果；二是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以上构成要件可以看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不是责任成立的要件，为此高危作业损害赔偿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的归责事由主要有两类，第一危险，此类无过错责任称为危险责任，在危险责任中，确定行为人赔偿责任的依据在于其从事的活动或者保有的物件具有内在的、特定的危险；第二控制力，即某人对于他人基于特定的关系具有控制力，因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类责任也称“替代责任”，如雇主替雇员承担的责任。危险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危险开启理论、危险控制理论、报偿理论。危险开启理论也称危险来源理论，之所以危险物品的所有人或者危险活动的行为人要承担危险责任，是他们制造这些本不存在的危险，给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但虽然开启了危险，但这些活动它们整体上创造了社会利益，法律不能禁止，但造成损害行为人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危险控制理论认为危险开启的行为人是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具有控制危险的能力与方法，发生损害是控制不力造成，如果用过错责任归责，受害人无法举证，不能获得赔偿，由此是不公平的，应由危险的控制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方能让控制人自觉消除或减少危险，报偿理论认为，既然危险活动的从业者从危险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自然就应当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以上三种理论以达证明危险活动产生的损害赔偿，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替代责任的理论基础这里不再进行讨论，因为文中案例不涉及。结合本案被告从事的是10千伏高压线输送活动，属于高度危险活动，依法应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尽管被告举示证据证明线路安装符合要求，但不能成为责任大小与有无的抗辩理由。依法受害人的过错大小才是减轻责任的理由，受害人故意造成才是不赔偿的理由。
与案件待证事实无关的裁判文书等不属于本案证据不应交付其他当事人质证。民事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资料。这些证据材料可以表现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电子证据等类型，无论何种类型的证据都与当事人主张事实有证明关系，即通过已经确认的事实逻辑上推导出主张事实，当事人所举证据与主张事实存在关联关系，是否真存在证明关系，法庭需要经过举证，质证，核实，认证，让法官达到自由心证，内心确认才能将案件事实确认下来。如当事人举证不能，相应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现实案件是十分复杂的，当事人交给法庭的资料，并非都是证据，如提供给法庭参考的案例，法律文件，判决书，论文等，当事人的目的不是出于案件事实的证明，而是有关这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这些资料只是当事人为案件该怎么适用法律辩护准备的论据材料，因此不是证据，为此法官不应当交其他当事人质证，但法官可在判决的说理中回应当事人诉辩意见。结合本案，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供电分公司在二审中提出提交的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其他案件判决书，一审法院没有质证违背法定程序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相反一审处理正确，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应予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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